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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舊樓重建、維修及管理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跟進舊樓重建、維修及管理事宜聯合小

組委員會 ("聯合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本港約有 35 000 幢住用 /綜合用途樓宇，當中約有

6 800 幢樓宇的樓齡達 50 年或以上。舊樓重建、維修及管理問題
是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的課題。  
 
 
聯合小組委員會  
 
3.  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分別在其 2017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委任聯合小組委員會，研究及跟進舊樓重建、
維修及管理事宜 (包括但並不限於舊樓重建、樓宇結構及消防安
全、舊樓的樓宇滲水及外牆招牌的處理，以及組織法團和樓宇

管理等 )，並適時作出建議。聯合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委員
名單分別載於附錄 I 及 II。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展開
工作。  
 
4.  聯合小組委員會由劉國勳議員出任主席，共舉行了 5 次
會議，包括與政府當局舉行的 4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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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  
 

(a) 《市區重建策略》；  
 
(b)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第 545 章 )； 
 
(c) 促進樓宇保養及維修的技術及財政支援；  
 
(d)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e) 大廈管理事宜及為舊樓提供的支援措施；及  
 
(f) 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  

 
《市區重建策略》  
 
市區重建局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基線檢討結果  
 
6.  據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表示，市建局於 2017 年 5 月開
展了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 ("油旺研究 ")，以深入分析並評估舊
區更新的關鍵問題，探討如何提升目前土地使用效益及重建潛

力，並建議切實可行而可推展至其他地區的市區更新執行模

式。該研究亦會一併檢視 2011 年《市區重建策略》下各項措施
的成效。  
 
7.  部分委員建議，市建局應在油旺區發展地下空間，以提

供更多空間及鼓勵市民步行。他們認為，市建局應成立一個由

各政府部門及市建局的代表組成的高層次工作小組，推展油旺

區地下空間的發展，以加強政府部門與市建局的協作。他們進

一步建議，市建局應在規劃油旺區的重建工作時考慮使用行人

天橋，以疏導地面上行人擁擠的情況。  
 
8.  市建局表示，油旺研究會涵蓋在油旺區發展地下空間的

可行性。市建局現正循充分善用油旺區地上及地下空間的方向

工作。此外，市建局已成立研究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各政府

政策局/部門的代表，負責監督進行油旺研究的工作。  
 
市區更新基金  
 
9.  委員察悉，於 2011 年 8 月 15 日註冊成立為擔保有限公
司的市區更新基金，是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 (第 56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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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s)條設立，以作為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的信託人和財產授
予人。市區更新信託基金獲市建局撥款 5 億元，用以作為獨立
的經費來源，資助社區服務隊的運作。社區服務隊向受市建局

的市區重建項目影響的業主及租客提供協助。市區更新信託基

金亦資助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的活動，並推行了市區更新文

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資助機構及居民在地
區層面所建議的項目，以切合地區需要。  
 
10.  委員詢問，市區更新基金如何監察社區服務隊在向受市

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方面的表現。市區更新基金

回應時表示，基金根據招標文件列明的服務目標和範圍評核社

區服務隊的表現，而社區服務隊亦須就其提供的服務向市區更

新基金提交季度及年度報告。此外，市區更新基金、市建局及

社區服務隊亦會舉行季度會議，加強彼此的溝通。  
 
11.  部分委員關注到，市區更新基金如何監察資助計劃獲批

項目的活動，以確保該等活動不受政治影響。市區更新基金

表示，根據資助計劃，有關機構應確保獲批項目的活動不受政

治影響。在資助期屆滿後，有關機構與市區更新基金再無合約

關係，但當局鼓勵有關機構以自負盈虧的形式或開拓其他資金

來源，繼續營運該等項目。  
 
12.  委員要求市區更新基金在批核資助計劃的項目前，向申

請機構清楚說明，獲批項目的活動不應受政治影響，而在資助

期內就該等項目收集的資料 (特別是個人資料 )，在資助期內及資
助期屆滿後，均不應用於任何政治活動。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13.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最新資料，自《土地 (為重新發展
而強制售賣 )條例》(第 545章 )("《條例》")於 1999年生效至 2019年
10 月 31 日為止，土地審裁處共接獲 344 宗強制售賣申請，當中
279 宗申請是自當局於 2010 年 4 月把指明類別地段的強制售賣
申請門檻降低至 80%後收到的。在該 279 宗申請中，有 192 宗
是根據 80%的申請門檻提出。而在該 344 宗申請中，亦有 161 宗
申請已中止/撤銷/暫緩執行。  
 
14.  部分委員關注到，《條例》所訂的機制可能會被濫用，

藉以向少數份數擁有人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出售其物業。有委

員詢問，為何有大量強制售賣申請被中止 /撤銷 /暫緩執行。委

員獲告知，強制售賣申請由獨立於行政機關的土地審裁處審

理。政府當局從公開資料得悉，強制售賣申請被撤銷或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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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因為多數份數擁有人在呈交強制售賣申請後，就收購業

權事宜與少數份數擁有人成功進行協商。  
 
促進樓宇保養及維修的技術及財政支援  
 
15.  委員曾聽取市建局簡介促進樓宇保養及維修的技術及

財政支援，並獲悉市建局於 2019 年 3 月推出一站式 "樓宇復修平
台 "("復修平台 ")，為業主提供全方位的樓宇復修資訊和技術支
援。市建局亦於 2016 年 5 月推出 "招標妥 "樓宇復修促進服務   
(" '招標妥 '  計劃 ")。在 "招標妥 "計劃下，市建局會安排一名獨立
第三方顧問，就採購承建商的合約文件及工程費用的估算，向

業主提供意見，以便業主評估所接獲的投標是否合理。此外，

屋宇署、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建局一直推行多個財政支援計劃，

以津貼及貸款形式協助有需要的業主為其樓宇進行保養及維

修。  
 
16.  委員關注到，由於市場上的顧問及承建商 ("服務提供
者 ")的服務質素參差，部分樓宇業主在揀選該等服務提供者進行
樓宇保養及修葺工程時或會遇到困難。委員要求市建局引入措

施監察在市建局服務提供者參考名單上的服務提供者的質素。

他們亦要求市建局委聘獨立顧問，在 "招標妥 "計劃下就承建商的
修葺工程進行質量審核。  
 
17.  市建局表示，有些業主可能因缺乏技術知識或擔心可能

有圍標問題而對籌組樓宇修葺工程有所顧慮。因此，市建局推

出 "招標妥 "計劃及復修平台，向樓宇業主提供全面和專業的樓宇
復修資訊及技術支援。市建局亦表示，市建局在監察服務提供

者的表現方面會有難度，因為服務提供者是由樓宇業主直接聘

用。然而，市建局現正與業界探討可否制訂服務提供者名單，

然後透過復修平台供樓宇業主參考。該名單旨在鼓勵服務提供

者制訂服務質量及誠信保證制度。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18.  聯合小組委員會察悉，截至 2018 年年底，屋宇署已根
據強制驗樓計劃發出 5 556 張通知及根據強制驗窗計劃發出
9 846 張通知。部分委員認為該兩項計劃的推行進度未如理想，
尤其是強制驗窗計劃揀選目標樓宇的程序過於冗長。委員關注

到以風險為本作為揀選目標樓宇的準則是否有成效，以及推行

該兩項計劃的屋宇署人員的工作量。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

在揀選目標樓宇進行強制驗樓時，應顧及舊樓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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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府當局表示，屋宇署已成立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

會，採用風險為本原則，並就揀選該兩項計劃的目標樓宇以發

出法定通知的事宜提供意見。所有樓宇 (包括已完成該兩項計劃
的樓宇 )均會被評分，以便為該兩項計劃訂定行動優次。因應所
涉及的工作量，屋宇署已調整推行該兩項計劃的優次，將重點

放在針對逾期不遵從通知的個案採取執法行動上，而非只發出

新的通知。此外，屋宇署一直有揀選那些一再發生窗戶墮下事

件或窗戶狀況變差或欠妥的樓宇作為目標樓宇，以發出強制驗

窗法定通知。  
 
20.  鑒於逾期不遵從強制驗窗通知的個案約有 47 000 宗，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大力度宣傳強制驗窗計劃，並加強執法行

動。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把有關為窗戶加裝纜索以防止窗戶墮

下的建議納入《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作
業守則》")。另有委員建議，應由復修平台所設的工程費用資訊
中心提供訂明驗窗及修葺工程的參考費用。  
 
21.  政府當局表示，作業守則技術委員會會考慮委員的建

議，把為窗戶加裝纜索作為窗戶修葺工程以外的一項額外安全

措施。此外，屋宇署曾與各相關業界/承建商聯會聯繫，該等組

織提供了一份列明有興趣根據強制驗窗計劃提供驗窗及修葺服

務的成員清單。該份清單及從市場取得的驗窗及修葺費用資料

的超連結載於屋宇署網站。  
 
大廈管理及為舊樓提供的支援措施  
 
民政事務總署在大廈管理方面的工作及為舊樓提供的支援措施  
 
22.  委員普遍認為，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部分聯絡主
任未能在法團會議上有效協助法團處理大廈管理事宜及法律問

題。委員亦關注到聯絡主任沉重的工作量及人手短缺的問題。

他們建議政府當局應加強聯絡主任的人手和培訓，並應為聯絡

主任職系設立大廈管理的專責隊伍，務求能適時向業主及法團

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他們進一步建議，民政總署應收集有關

舊樓業主支援措施受惠者總數的統計數字，方便日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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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據政府當局表示，聯絡主任提供的協助，包括在舉行

法團會議時，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 )中有關法團運作
的規定提供資料。民政總署不時為聯絡主任舉辦入職課程、訓

練課程和簡介會，並已向聯絡主任發出有關大廈管理常見問題

的清單。雖然聯絡主任不便提供法律意見，但民政總署將與香

港律師會合作推行為期 3 年的免費大廈管理外展法律諮詢服務
試驗計劃，法團可免費享用有關服務。民政總署會為律師提供

津貼，以協助合資格的法團舉行法團會議，並於會上提供法律

意見。民政總署會在試驗計劃推行 3 年後進行檢討。  
 
民政事務總署為"三無大廈"提供的支援措施  
 
24.  委員察悉，民政總署推出了為 "三無大廈 " 1而設的針對性

支援服務，包括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顧問服務計劃 ")及
居民聯絡大使計劃。該等計劃旨在協助 "三無大廈 "業主自行成立
法團，以便他們改善大廈的管理、在有需要時進行樓宇維修工

程，以及申請相關貸款或資助。  
 
25.  部分委員關注到，顧問服務計劃下成立 /重新啟動的法

團數目甚少，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多誘因鼓勵業主成立法

團，以及推出更多試驗計劃以示範成立法團的好處。有見部分

舊樓環境衞生惡劣，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向這些舊樓業主

提供一次性援助，以改善衞生情況。  
 
26.  政府當局表示，顧問服務計劃普遍受到目標大廈業主及

社會有關人士歡迎。他們認為顧問服務計劃有助舊樓業主改善

大廈管理、居住環境及樓宇安全。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顧問

服務計劃自 2011 年 11 月推出以來，約有 500 個法團已成立/重

新啟動。此外， "三無大廈 "的數目在過去數年逐漸減少，由
2011 年年中約 6 600 幢減少至 2019 年 3 月約 5 300 幢。  
 
27.  至於政府當局為協助 "三無大廈 "業主改善其大廈環境
衞生而提供的支援服務，政府當局表示，部分民政事務處已透過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為一些 "三無大廈 "提供一次性的清潔服
務，以示範良好大廈管理的成效，鼓勵住戶參與大廈管理相關

活動。在 2018 年及 2019 年，約 300 幢舊樓已受惠於這類一次
性清潔服務。  
 
 
                                                 
1 "三無大廈 "是指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任何形式的業主 /居民組織，亦

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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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  
 
28.  據政府當局表示，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及屋宇
署組成的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 ("聯辦處 ")近年面對不少挑
戰，包括持續增加的滲水舉報數字、在調查時未能得到業主或

住戶的合作，以及測試技術各有其局限性。面對各項挑戰，聯

辦處現正進行多項工作，包括在試點地區全面試用新測試技術

調查滲水個案以累積經驗逐步推展至全港各區使用、就聯辦處

的運作進行全面檢討、成立 4 個地區聯合辦公室以促進食環署
與屋宇署人員的溝通和提升工作效率，以及推廣宣傳及教育工

作等。  
 
29.  委員關注到，聯辦處只就少量個案成功找出滲水源頭，

因此仍有大量未解決的滲水個案。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向聯辦處

增撥資源以處理滲水個案，並且要求聯辦處採用新測試技術，

調查重複滲水的個案，以及推出措施處理涉及分間樓宇單位 (俗
稱 "劏房 ")的滲水個案。至於政府當局為協助大廈業主進行維修
工程解決滲水問題而提供的財政支援，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收集

資料，以了解聯辦處處理的滲水個案中，有多少宗個案其後獲

政府當局資助進行維修工程。  
 
30.  據政府當局表示，鑒於某些滲水個案複雜，現時仍未解

決的滲水個案約為 7 000 宗。聯辦處現正完善滲水投訴管理系
統，並會定期編制管理報表，以更有效監察複雜的滲水個案的

跟進情況。聯辦處已就試點地區的合適個案採用新測試技術，

以找出滲水源頭。至於在其他地區涉及重複滲水的複雜個案，

聯辦處會按個別個案的情況，考慮採用新測試技術來找出滲水

源頭。聯辦處亦會提高以傳統測試方法找出劏房滲水問題源頭

的效率，例如就不同的測試位置使用不同顏色的色水，以作區

別。  
 
 
建議  
 
31.  聯合小組委員會建議市建局/市區更新基金應：  
 
《市區重建策略》  
(第 6 至 12 段 ) 
 

(a) 在油旺區發展地下空間，以提供更多空間及鼓勵市
民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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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立一個由各政府部門及市建局的代表組成的高
層次工作小組，推展油旺區地下空間的發展，以加

強政府部門與市建局的協作；  
 

(c) 在規劃油旺區的重建工作時考慮使用行人天橋，以
疏導地面上行人擁擠的情況；  

 
(d) 在批核資助計劃的項目前，向申請機構清楚說明，

獲批項目的活動不應受政治影響，而在資助期內就

該等項目收集的資料 (特別是個人資料 )，在資助期
內及資助期屆滿後，均不應用於任何政治活動；  

 
促進樓宇保養及維修的技術及財政支援  
(第 15 至 17 段 ) 
 

(e) 引入措施監察在市建局服務提供者參考名單上的
服務提供者的質素；及  

 
(f) 委聘獨立顧問，在 "招標妥 "計劃下就承建商的修葺

工程進行質量審核。  
 
32.  聯合小組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應：  
 
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第 18 至 21 段 ) 
 

(a) 加快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揀選目標樓宇
的程序；  

 
(b) 在揀選目標樓宇進行強制驗樓時顧及舊樓的狀況； 
 
(c) 加大力度宣傳強制驗窗計劃，並針對逾期不遵從通

知的個案加強執法行動；  
 

(d) 把有關為窗戶加裝纜索以防止窗戶墮下的建議納
入《作業守則》；  

 
(e) 透過復修平台所設的工程費用資訊中心，提供訂明

驗窗及修葺工程的參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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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管理及為舊樓提供的支援措施  
(第 22 至 27 段 ) 
 

(f) 加強聯絡主任的人手和培訓；  
 
(g) 為聯絡主任職系設立大廈管理的專責隊伍，務求能

適時向業主及法團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  
 
(h) 收集有關舊樓業主支援措施受惠者總數的統計數

字，方便日後規劃；  
 
(i) 提供更多誘因鼓勵 "三無大廈 "業主成立法團，以及

推出更多試驗計劃以示範成立法團的好處；  
 
(j) 向 "三無大廈 "業主提供一次性援助，以改善其大廈

的衞生情況；  
 
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  
(第 28 至 30 段 ) 
 

(k) 向聯辦處增撥資源，以處理滲水個案；  
 
(l) 採用新測試技術調查重複滲水的個案，以及推出措

施處理涉及劏房的滲水個案；及  
 
(m) 收集資料，以了解聯辦處處理的滲水個案中，有多

少宗個案其後獲政府當局資助進行維修工程以紓

緩滲水問題。  
 
 
徵詢意見  
 
33.  謹請委員察悉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並支持其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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